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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价协〔2026〕1号

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关于印发《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规程》的通知

各市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各会员单位：

2023年9月，省造价协会印发了《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规程》。规程实施两

年多来，在促进全省工程造价争议评审工作、化解建工争议纠纷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适应争议评审新需求、进一步规范全省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行为，省造价协会基于

评审案例与一线实践反馈，从程序优化、标准细化、技术适配等维度开展规程修订完善工

作。修订后的《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规程》业经2026年1月省造价

协会七届五次理事会议暨七届五次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现正式印发，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规程》(苏建价协〔2023〕11号)同步废止。

附件：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规程

                                                                                   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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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规程

      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行为，公正、科学、高效地解决工程合同纠纷，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益，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履行建设工程合同而产生的工程造价争议评审活动，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0.3 受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委托开展的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专业技术评审，可参照执行。

1.0.4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将争议提交给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以下简称省造价协会）进行评

审的，执行本规程；合同中未约定评审机构，但共同委托省造价协会进行评审的，亦适用本规

程。

1.0.5 争议评审原则上在评审机构所在地进行。当事人另行约定评审地点的，额外增加费用由当事

人承担。

1.0.6 争议评审的语言为中文。当事人约定使用其他评审语言或者其他语种要求的，应承担相应翻

译费用及风险。

1.0.7 评审过程中涉及的各类文书，宜参照本规程附录提供的示范文书格式编制，当事人可根据实

际情况补充约定条款。

1.0.8 评审机构发送的各项通知及书面文件，可以通过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有

效方式送达当事人。

1.0.9 评审机构对评审工作组织、工作程序、技术适用等进行监督管理。

1.0.10 采用本规程进行工程造价争议评审，其工作程序及成果文件，除符合本规程外，还须符合

国家、省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2  术    语

2.0.1 工程造价争议

当事人在履行建设工程合同中，对合同约定和相关事实产生分歧、异议和纠纷，且不能自

行和解的情形。

2.0.2 工程造价争议评审

当事人在发生工程造价争议时，根据事先约定或者临时达成的协议，委托省造价协会组织专

家进行专业判定，并接受评审意见的争议解决方式。

2.0.3 评审机构

依法设立、具有相应专业能力与社会公信力，受理并组织工程造价争议评审工作的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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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评审专家

是指由当事人选定或评审机构推荐的符合本规程资格要求、实施争议评审工作的专业人

员。

2.0.5 首席评审专家

由三人及以上单数组成争议评审组时，由当事人共同确定或评审机构指定的评审组负责

人。

2.0.6 独任评审专家

争议事项工作量小、技术问题简单的评审，由当事人共同确定或评审机构指定的独立承担

全部评审工作的评审专家。

2.0.7 评审组

由评审专家组成的临时工作机构。

2.0.8 评审意见

评审组按国家法律法规、规范和本规程作出的结论性意见。

2.0.9 评审终止

指因当事人原因或不可抗力导致评审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终止争议评审的行为。

2.0.10 评审结论

指评审机构向当事人出具的依据评审意见所形成的最终争议解决文书。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工程造价争议评审应以化解矛盾、定分止争为目标，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争议处理思路、技

术路径、解决方案及意见。

3.1.2 当事人不得就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已作出的生效裁判或裁决内容，以及行政监督部门已作出

的执法决定或行政调解，提请争议评审。

3.1.3 提请评审的争议应当客观存在，不得将假设争议或者虚构争议主体等伪造争议提起评审。

3.1.4 当事人在签订工程发承包合同时，可以通过合同约定将工程造价争议提交评审机构进行评

审；也可以在合同未约定的情况下，共同委托评审机构进行评审。

3.1.5 争议评审时限一般为30个工作日，自评审机构正式发出《争议评审受理通知书》之日起计

算，至评审终止或终结之日止。当事人同意延长时限的，从其约定。对于重大、复杂争议，经当

事人同意，评审机构可适当延长评审时限。

3.1.6 评审专家不因其依据本规程出具的评审意见，而对当事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1.7 争议评审专家在入库前和任职期间，应当接受评审机构组织的业务培训。评审机构参考《江

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纠纷调解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对争议评审专家进行动态考核和监督管

理。

    3.2  评审原则

3.2.1 工程造价争议评审应遵循平等自愿、合法合规、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国

家、地方和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方及当事人合法权

益。

3.2.2 评审工作应以合同约定为基础，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恪守诚实信用原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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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得因自身违约或过错行为获取不当利益。

3.2.3 评审结论的效力由当事人在合同或评审委托协议中协商约定。当事人未作约定选择本规程进

行争议评审的，评审结论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3.3  评审专家

3.3.1 争议评审专家应精通建设工程造价和相关法律知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良好的沟通协调

能力；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争议评审工作，并经评审机构培训合格。除特殊专业以外，应

持有国家一级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证书，并具有工程类高级技术职称。

3.3.2 评审专家应独立、客观地发表专业意见，并对最终评审意见签字确认。如有不同意见，有权

要求将其记录备案。

3.3.3 评审专家不得有下列行为：

1 出具违反法律法规或行业规范的评审意见；

2 接受当事人请托或收受财物；

3 泄露评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任何尚未公开的评审信息；

4 违反本规程规定的评审程序、回避制度或行为准则；

5 其他有损评审公正性或职业信誉的行为。

3.3.4 评审专家对评审过程和评审事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当事人提供与评审意见无关的建议；

不得担任当事人的顾问；不得在关联争议的诉讼、仲裁程序中担任代理人、仲裁员或专家辅助

人。评审专家经评审机构同意后，可就评审意见接受法院或仲裁机构质询，其陈述内容应与评审

意见一致。

3.3.5 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1 是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近亲属的；

2 与争议事项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

3 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评审情形的。

           3.4  争议范围

3.4.1 合同明确约定，出现争议委托评审机构评审的事项。

3.4.2 当事人在履行建设工程合同中，因合同条款理解、工程价款确定与调整等产生的争议。

3.4.3 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或工程结算过程中，对第三方咨询或审核持有的异议，经协商未果且已实

质影响工程结算或合同履约的。

3.4.4 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受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委托，对案件所涉工程造价专门性问题进行评

审的。

3.4.5 其他需由评审机构处理的工程造价相关争议。

      4  评审程序

             4.1  评审申请

4.1.1 建设工程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根据事先约定或争议发生后达成的协议，按照本规程规定

向评审机构提交《XXX争议评审申请书》（格式参见附录A）及相关材料。

4.1.2 当事人应通过“江苏省工程造价纠纷调解系统”在线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特殊情况下，经

评审机构同意，可线下提交并由评审机构代为录入。所需材料包括（其中6-9项可在评审受理后补

·政策法规·

4



2026 年造价信息第 2 期

充提交）：

1.争议评审申请书；

2.争议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格式参见附录B）；

3.争议当事人陈述书（格式参见附录C）；

4.当事人主体资格及身份证明文件；

5.工程合同及补充协议；

6.招投标及结算等计价资料；

7.图纸、施工记录、监理资料、变更签证、索赔文件、验收报告等过程文件；

8.既有造价咨询或鉴定意见等；

9.与争议有关的其他材料。

4.1.3 当事人单方面申请争议评审的，除提交4.1.2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同时提交评审目的说明以

及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书面承诺书。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委托的争议评审除外。

            4.2  评审受理

4.2.1 评审机构在收到《XXX争议评审申请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4.2.2 若决定受理，评审机构应当向当事人签发《争议评审受理通知书》（格式参见附录D），并

告知以下事项：

1.受理决定及评审机构信息；

2.评审所依据的规则及文件；

3.评审的主要程序与预计时限；

4.评审组组成方式及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

5.当事人需补充提交的材料及期限；

6.当事人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与要求；

7.评审费用的收费标准与支付方式；

8.其他需要告知的事项。

4.2.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机构不予受理，评审机构应当向当事人签发《争议评审不予受理通

知书》（格式参见附录E）：

1.不属于江苏省管辖或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的；

2.争议事项缺乏基本合同或事实依据的；

3.未能提供争议事项陈述材料、工程资料或关键证据；

4.争议事项与工程造价无直接关联；

5.争议事项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方合法权益；

6.就计价解释提出争议评审的；

7.争议事项处理超出评审机构职能或专业能力范围；

8.同一争议事项已向法院或仲裁机构受理；

9.评审机构认定不具备评审条件的其他情形。

4.2.4 当事人申请工程造价争议评审，应当按照评审机构依法公示的收费标准，向评审机构缴纳

争议评审费。

4.2.5 争议评审费原则上由当事人协商分担，当事人未能就费用分担达成一致的，评审机构应在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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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予以补正。当事人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撤回评审申请。待当事人费用

分担达成一致并签订支付协议后，可重新启动评审程序。若为单方面申请时，所有评审费用由申

请人承担。

          4.3  成立评审组

4.3.1 争议评审工作一般由三名及以上单数评审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实施；争议事项简单、工作量较

小的案件，也可由一名评审专家独立评审。

4.3.2 评审组从评审机构专家库中产生，由当事人选定或评审机构指定。当事人可采用随机抽取的

方式确定；一般争议委托评审机构指定的，宜采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评审组成员，再由评审机构

指定一人任首席评审专家。当事人对《争议评审专家确认书》签字确认后评审组即告成立（格式

参见附录F）。确认书应载明评审专家的姓名、单位、执业资格、专业及技术职称等内容。

4.3.3 选定评审专家时，应综合考量合同性质、争议的专业类型、专家的知识结构、从业经历与实

务经验等因素。当事人对评审专家人选有特殊要求的，可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该要求是否被采

纳由评审机构决定。

4.3.4 首席评审专家或独任评审专家负责争议评审的组织与实施。

4.3.5 确因评审工作需要，评审组可以通过评审机构专家库邀请相关领域技术专家参与争议评审活

动。

4.3.6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评审组的权利包括：

1 决定评审程序安排；

2 召开评审会、组织现场勘验，决定与评审相关的事宜；

3 要求当事人提交补充材料或书面意见、组织当事人对证据材料交换意见；

4 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继续评审程序并出具评审意见；

5 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保证评审工作顺利进行。

4.3.7 若评审专家因故退出，当事人应会同评审机构按之前确定专家的方法补充评审专家。除非当

事人另有约定，在替补的评审专家到位之前，评审组暂停工作，暂停期间不计入评审时限。

           4.4  评审准备

4.4.1 评审组对申请人提供的评审申请书（委托书）、陈述书以及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梳理并

认定争议事项，了解产生争议的原因和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和理由，查询与争议事项相关的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及计价依据，在评审会议前形成初步评审意见。

4.4.2 评审组认为需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补充相关资料。当事人在收到补充通知后10个工作日

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交或拒不提交相关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就该事项补充举证的权利，评审组

有权依据已提交的现有材料继续进行评审。

4.4.3 对关键事实争议确需通过现场勘验核实的，评审组可组织现场勘验，当事人应予配合并分担

费用。

4.4.4 对于涉及特殊专业、技术或工艺的争议，评审机构征得当事人同意，可以临时邀请技术专家

参与评审活动。技术专家的咨询意见可以作为评审组认定专业事实的参考依据。

4.4.5 评审过程中确需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的，应征得当事人同意。由当事人另行委托第三方鉴定

机构进行鉴定，鉴定费用由当事人协商分担。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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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评审组依据评审材料、现场勘验情况、技术专家意见、鉴定意见，通过审查、分析、比较、

讨论等方法对争议事项进行裁判。

            4.5  评审会议

4.5.1 争议评审会议是评审组与当事人进一步了解情况，梳理案情，沟通观点的重要程序。评审组

应在受理争议后的合理期限内召开评审会议，会议由评审机构通知。各方当事人及当事人的专家

辅助人、评审组全体成员及有关技术专家、评审机构工作人员以及与争议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员

参加会议。

4.5.2 评审会议一般在评审机构的会议场所召开，也可采用网络视频方式线上进行。

4.5.3 评审会议由首席评审专家主持。会议开始前，主持人应明确告知各方的权利义务、评审规

则、评审程序、评审意见的效力、支持和解等事项。

4.5.4 评审会议应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认真对待各方诉求。

4.5.5 评审会议按以下程序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情况梳理与观点交换：

1 评审机构工作人员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参会人员及说明相关事项，将会议交首席（或独

任，下同）评审专家主持；

2 首席评审专家介绍争议背景、前期工作及已归纳的争议焦点；

3 就争议焦点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4 专家进一步了解和询问涉案情况和证据；

5 通报评审初步意见；

6 再次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并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和质证；

第二阶段，专家合议与意见形成：

1 当事人退场，评审组举行闭门会议；

2 评审专家就证据采信、评审依据、法律适用等发表意见，并初步提出争议处理思路与方

法；

3 评审组进行深入讨论与研究；

4 形成正式评审意见。

4.5.6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缺席评审会议的，评审组可依据现有材料进行缺席评审，并将形成的评审

意见书面送达缺席方。

           4.6  形成评审意见

4.6.1 评审组能够促使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时，应当以当事人达成的一致意见作为评审意见；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评审小组应当根据评审情况形成统一意见。

4.6.2 在评审准备或评审会议阶段，若专家初步意见存在分歧，首席评审专家应及时沟通讨论。

经讨论仍不能达成一致，评审机构认为确有必要的，可扩大专家范围或增加评审专家人数进行重

新审议，最终按照多数意见形成评审初步意见。

4.6.3 评审意见原则上应在评审会议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6.4 评审意见应以《××争议评审专家意见》（格式参见附录H）形式作出。该文件由评审组

或独任评审专家起草，经评审机构复核后正式出具。

·政策法规·

7



2026 年造价信息第 2 期

4.6.5 《××争议评审专家意见》的语言表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使用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业术语及法律规范用语，表述清晰明确，无歧义；

2 采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和符号；

3 文字应精练，用词需严谨，语句要通顺，进行陈述，避免使用主观或倾向性表述。

4.6.6 评审意见必须经评审组全体评审专家签字确认。专家有权以书面形式保留个人不同意见并

记录备案，但不得以此为由拒绝签署评审意见书。全体专家均负有对评审内容及过程信息的保

密义务，不得擅自向任何无关方透露。

4.6.7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机构应当在评审终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关于

××工程造价争议评审终止的告知函》（格式参见附录K）：

1 当事人在评审过程中共同申请撤回；

2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供必要评审材料，导致评审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3 一方当事人经通知后拒不参与评审程序，导致评审程序无法有效推进；

4 评审组认定争议事项已超出原评审委托范围；

5 出现其他导致评审程序无法或无需继续的情形。

        5  评审结论

            5.1  形成评审结论

5.1.1 评审形成的最终结论，以评审机构《关于印发××争议评审专家意见的函》及其附件为准。

5.1.2 评审结论须以评审机构名义送达当事人，不得以评审组名义直接发出。未经评审机构同意，

任何专家或个人不得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评审结论。

            5.2  评审结论效力

5.2.1 评审机构出具的《关于印发××争议评审专家意见的函》，作为当事人解决造价争议的依

据。

5.2.2 评审结论自当事人签收之日起生效，其效力依据当事人在评审协议中的约定确定。若合作协

议未作约定，经各方当事人共同书面确认后，即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可据此就争议事项

签订补充协议。

5.2.3 对于单方面申请的争议评审所形成的结论，经申请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共同书面确认后，对

各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5.2.4 接受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委托开展的争议评审，其评审结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或由委

托机构要求确定。

        6  档案管理

           6.1  基本要求

6.1.1 工程造价争议评审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档案资料，包括评审申请书、证据材料、评审记录、评

审报告和图片、影像等，均以电子形式进行收集、整理、存储和保管，实行统一的电子归档管

理。

6.1.2 江苏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负责建设并维护“江苏省工程造价纠纷调解系统”，实行争议评审

工作信息统一管理、分级维护、省内共享。评审机构应通过该系统对评审档案、案件统计、专家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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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维护等实行在线管理。

6.1.3 评审机构受理的建设工程造价争议评审，由“江苏省工程造价纠纷调解系统”按照受理时间

顺序生成全省统一编号，作为档案管理的唯一标识。

6.1.4 评审文书编号格式为“机构代字+评审代字+年份+序号”，如：苏建价协评函〔2025〕1

号。

6.1.5 争议评审终止或终结后，评审机构应通过“江苏省工程造价纠纷调解系统”编制电子档案材

料目录，赋予卷宗号，并将未输入的纸质档案材料转换为PDF等标准电子格式归集存档。

6.1.6评审机构应建立常态化的评审质量跟踪评估机制，通过案卷评查、当事人回访等方式，对评

审意见的专业性、规范性及程序合规性进行监督与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工作及评审专家

管理的重要依据。

     6.2  档案内容

6.2.1 下列材料经评审机构签字确认后归档：

1 争议评审申请书或委托书；

2 评审过程中形成的文档资料；

3 评审结论书；

4 评审专家个人意见底稿；

5 现场勘验报告、测绘图纸资料；

6 需保存的证据资料；

7 其他应归档的特种载体资料。

6.2.2 需退还申请人的证据材料，应在退还前完成复印、扫描或拍照等电子化处理工作，确保归

档的资料完整。

6.2.3 按规定形成的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评审机构应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

完整与安全可溯。

    6.3  档案查阅

6.3.1 评审机构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评审档案的查阅制度。

6.3.2 国家机关依法需要查阅评审档案的，应出具单位函件与经办人有效工作证件，经评审机构负

责人批准后，办理登记手续方可查阅。

6.3.2 当事人需要查阅本单位（或本人）参与案件的评审档案，应出具书面申请及个人有效身份证

明，经评审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办理登记手续方可查阅。

6.3.3 评审专家因后续工作需要申请查阅已归档评审档案的，需经评审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办理登

记手续方可查阅。

6.3.4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原则上不得查阅评审档案。确有特殊原因需要查阅的，需提

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经评审机构负责人批准有限度查阅。

6.3.5 查阅人经批准可摘抄或者复制卷内非涉密材料。复制的材料须由档案管理人员核对无误，标

注“复印件与案卷材料一致”的字样，并加盖评审机构印章后方为有效。

·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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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计价经济指标分析表（房屋）
本表原始数据由江苏翔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某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期

新建工程-24#土建
所在地 无锡市惠山区

建设单位 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类别 三类

建筑面积 20344.81㎡ 定额工期 330天

结构类型/层数 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12层 檐口高度 44.1m

主
要

施
工

做
法

说
明

（一）附录A建筑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土（石）方工程 /

桩与地基基础工程 /

砌筑工程
外墙：A3.5，B06级蒸压砂加气砼砌块
内墙：A3.5，B06级蒸压灰加气砼砌块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
主体结构采用C30～C45商品砼；二次结构采用C25商品砼；钢筋采用Ⅰ、

Ⅱ、Ⅲ级钢

厂库房大门、特种门、木结构工程 /

金属结构工程 /

屋面及防水工程

（1）3mm厚SBS弹性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满铺
（2）3mm厚SBS弹性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满铺,出屋面管道、墙与屋面相交的阴

角处1.5mm厚同材质附加层,从阴角算上翻和水平延伸各不小于250mm
（3）1.5mm聚氨酯防水涂料

防腐、隔热保温工程 (1)XPS挤塑保温板(100厚);透气孔,6m*6m设透气帽

（二）附录B装饰装修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楼地面工程
（1）40厚C25细石砼(随捣随抹平)上部配Φ4@100双向钢丝网片;
（2）20厚石墨模塑聚苯板Ι型
（3）现浇钢筋混凝土楼面板,随捣随光找平,磨光,表面清扫干净

墙、柱面工程
（1）钢筋混凝土楼板面铲平;      （2）满刮腻子两道;
（3）无机涂料一底两面(或燃烧性能等级为A级的装饰吊顶)(小业主自理)

天棚工程
（1）钢筋混凝土楼板面铲平;      （2）满刮腻子两道;
（3）无机涂料一底两面(或燃烧性能等级为A级的装饰吊顶)(小业主自理)。

门窗工程

断桥隔热铝合金玻璃门窗
1、型材截面壁厚：外门≥2.2mm,内门≥2.0mm，外窗≥1.8mm,内窗≥1.4mm
2、玻璃品种、厚度：三玻两腔高透双银Low-E暖边[5+19A（百叶）

+5+9A+5双银Low-E暖边]，钢化符合设计要求
3、含配套的五金配件、辅材、附框、门窗框四周泡沫塞缝
4、含制作、运输、安装、成品保护等

油漆、涂料裱糊工程 1、金属涂料：涂料，弹性底涂       2、腻子种类：柔性腻子

其他工程
1、楼梯栏杆H=900，平台处H=1100mm       2、φ60*3钢管扶手
3、φ28立杆        4、含预埋件、螺栓等        5、做法参22J403-1   A1/2-7

（三）附录C安装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给排水工程 /

电气工程 /

消防工程 /

暖通工程 /

计价
说明

10



2026 年造价信息第 2 期 ·工作研究·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工程费

（一）附录A、B分部分项工程

措施项目清单工程费
（一）通用措施项目

（二）附录A、B措施项目工程

（二）附录C措施项目工程

措施项目工程费
其      中

脚手架

其他项目
工程费

其    中

暂列金额 暂估价 计日工 总承包服务费

100%

其他项目
工程费

其    中

暂列金额 暂估价 计日工 总承包服务费

100%

（二）附录C其他（一 ）附录A、B其他项目

其他项目清单工程费

（二）附录C分部分项工程

分部分项
工程费

其      中

土(石)
方工

程

桩
工
程

砌筑
工程

混凝土及
钢筋混

凝土工程

厂库
房大
门木
结构

金属结
构工程

屋面及
防水
工程

防腐、
隔热、

保温
工程

楼地面
工程

墙、柱
面工程

天棚
工程

门窗
工程

油漆涂
料裱糊

工程

其他
工程

30978119.11 564504.41 15059792.68 414921.73 655723.27 3579317.7 855983.8 3056615.9 285444.52 4154369.36 1887162.14 464283.6

100% 1.82% 48.61% 1.34% 2.12% 11.55% 2.76% 9.87% 0.92% 13.41% 6.09% 1.50%

分部分项工程费
其         中

给排水 电气 消防

措施项目
工程费

其           中

现场安全
文明施工

夜间
施工

非夜
间施
工照

明

二次
搬运

冬雨
季施

工

地上、地
下设施，
建筑物的
临时保护

设施

已完
工程
及设
备保

护

临时
设施

赶工
措施

工程
按质
论价

住宅
分户
验收

建筑工
人实名
制费用

特殊
条件
下施
工增
加费

智慧
工地
费用

2356623.63 1419803.28 687001.59 166545.84 20818.23 62454.69

100% 60.25% 29.15% 7.07% 0.88% 2.65%

措施项目工程费

其中

混凝土、钢筋混凝
土模板及支架

脚手架费 垂直运输机械费 超高施工增加费
大型机械设备
进出场及安拆

其他

10658340.70 6695448.2 1030797.15 636327.45 2100003.33 195764.57

100% 62.82% 9.67% 5.97% 19.7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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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项目费分析表

分部分项工程费分析表

措施项目费
其中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利润

通用项目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1419803.28

100%

夜间施工

非夜间施工照明

二次搬运

冬雨季施工

地上、地下设施，建筑物
的临时保护设施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

临时设施
687001.59

100%

赶工措施

工程按质论价

住宅分户验收
166545.84

100%

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
20818.23

100%

特殊条件下施工增加费

智慧工地费用
62454.69

100%

附录A、B

混凝土、钢筋混凝土
模板及支架

6695448.2 3056047.737 2103995.335 132653.5546 1020259.082 382492.4793

100% 45.64% 31.42% 1.98% 15.24% 5.71%

脚手架费
1030797.14 252682.5402 626138.8698 28279.2859 89924.0602 33772.3846

100% 24.51% 60.74% 2.74% 8.72% 3.28%

垂直运输机械费
636327.45 441891.45 141406.65 53029.35

100% 69.44% 22.22% 8.33%

超高施工增加费
2100003.33 1343905.504 114340.672 466703.1936 175053.9584

100% 64.00% 5.44% 22.22% 8.34%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195764.57 52122.58 35821.99 58948.66 35542.79 13328.55

100% 26.63% 18.30% 30.11% 18.16% 6.81%

其他

附录C 

分部分项工程费
其          中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利润

附录A、B
30978119.11 7060073.31 20067439.88 516610.65 2424764.44 909230.83

100% 22.79% 64.78% 1.67% 7.83% 2.94%

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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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录A、B   建筑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

主要人、材、机、消耗指标（每平方米用量）

工程造价指标分析

项       目
单位工程
费用汇总

工程量清单费用

各项规
费合计

税金
合  计

其      中

分部分项
清单计价

措施项目
清单计价

其他项目
清单计价

附录A、B建筑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

2元/M 2444.90 2162.37 1522.65 639.72 80.66 201.87 

% 100.00% 88.44% 62.28% 26.17% 3.30% 8.26%

附录C安装工程

2元/M

%

单项工程费汇总

2元/M 2444.90 2162.37 1522.65 639.72 80.66 201.87 

% 100.00% 88.44% 62.28% 26.17% 3.30% 8.26%

附注：人、材、机的品种应结合具体工程填报

（二）附录C  安装工程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人工(一类) 工日 0.3413 124.00 

人工(二类) 工日 4.4612 120.00 

人工(三类) 工日 0.0047 111.00 

机械费 元

水泥 KG 2.9385 0.30 

钢材 t 0.0580 3308.53 

木材 3M 0.0139 2840.00 

中砂 T 0.0042 138.72 

商品混凝土 3M 0.4133 451.53 

标准砖 百块 0.0032 60.00 

A3.5,B06蒸压灰加气混凝土砌块 3m 0.0477 285.07 

Mu10混凝土灰砂砖实心砌块 块 0.0585 275.63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人工(一类) 工日

人工(二类) 工日

人工(三类) 工日

机械费 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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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典型建筑工程经济指标（市政）分析表（2013版清单计价）

本表原始数据由普信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提供

工程名称 XX北路新建工程 工程所在地 无锡市经开区

建设单位 XXX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类别 三类

工程全长 约445m 标准断面
2.5m人行道+15m机动车道

+2.5m人行道

结构层厚度
机动车道：56.6㎝路面结构

人行道：34㎝路面结构 结构类型 沥青混凝土路面

工

程

特

征

道路

新建车道路面结构：4㎝沥青玛蹄脂碎石+粘层油+6㎝中粒式沥青混凝土+0.6㎝沥青下封层+       

透层油+30㎝水泥稳定碎石（5%）+16㎝低剂量水泥稳定碎石；

新建人行道路面结构：彩色面层保护剂+4cm  C30饰面型透水砼+10cmC30素色透水砼+20cm级

配碎石路基结构：80㎝灰土+80㎝建筑圬工

北侧设置钢筋砼挡墙305.5米

桥梁
16米先张法预应力砼板梁20片，钢筋砼整板式桥台2座，￠50cm湿喷桩桥台基础底加固，沥

青砼桥面217平方，饰面型人行道96平方，栏杆75.8米，桥铭牌2块。

雨水

管线全长890m(包括Ⅱ级钢筋砼承插管：d600：720m；d800：30m；实壁PE管：

DN315：140m；￠1100砼模块式井25座、￠1300砼模块式井1座、￠1500砼模块式井1座、

装配联合式环保型双篦雨水口22座、线性排水沟110米）DN110mmPE80透水盲管1080m；

交通设施

交通信号灯4套、行人信号灯4套、信号灯辅灯2套、停车场管理设备3台、电子警察摄像机

4台、设备交换机3台、红绿灯信号检测器4台、监控摄像设备10台、环保补光灯10套、交换

机10台、4芯光纤1020m、控制电缆1320m、电缆保护管1960米、手孔井39座、禁令标志13

块、指示标志17块、指路标志12块、标线1200平方、标记107平方、综合杆16根、单柱标杆

5根、警示桩15根、隔离护栏55米；

供电
电缆保护管：6*4 φ200CPVC管325m、23孔φ200CPVC管25m；

混凝土井：直通砼电力井4座、转角电力井3座、桥头盖板电力井2座、现状电力井改造1座

照明

综合杆上部2m单挑路灯4套、10m单挑路灯20套、12m双挑路灯5套、15m中杆灯4套、4m双挑

综合杆路灯4套、路灯迁移1套、拆除4套、G80镀锌钢管1650m、VG50 聚乙烯塑料管

6000m、VG80 聚乙烯塑料管1500m、VV-0.6/1KV-5*25电缆1500m、RVV-0.3/0.5KV-

5x2.5电缆860m、人（手）孔井60座

备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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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价措施项目费（一）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平均指标

2（元/m ）
比例

名    称

造       价

工程造价 21200144.32 1976.89 100.00% 金额（元）
平均指标

2（元/m ）
占总造价比例

其

中

分部分项工程费 17431477.97 1625.46 82.22% 土石方工程 2611402.91 243.51 12.32%

措施项目费 1605467.42 149.71 7.57% 道路工程（基层） 1731732 161.48 8.17%

其它项目费 0.00 0.00 0.00% 道路工程（面层） 4856946.29 452.90 22.91%

规费 412728.30 38.49 1.95%
桥梁工程 1600553.68 149.25 7.55%

雨水工程 818746.75 76.35 3.86%

税金 1750470.63 163.23 8.26% 交通设施工程 1720938.11 160.48 8.12%

照明工程 1008830.49 94.07 4.76%

供电工程 1547880.84 144.34 7.30%

拆除工程 22198.1 2.07 0.10%

挡墙工程 1512248.8 141.02 7.13%

          二、造价指标                                  三、分部分项工程费指标

名     称

造        价

金额（元） 2平均指标（元/m ） 占总造价比例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费 328350.92 30.62 1.55%

夜间施工费

冬雨季施工费

二次搬运费

以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临时设施费 290472.49 27.09 1.37%

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 4843.81 0.45 0.02%

智慧工地费用 7041.76 0.66 0.03%

行车、行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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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单方工料机及主要用料消耗指标

六、其他项目费指标

五、单价措施项目费（二）

名   称

造      价

金额（元） 2平均指标（元/m ） 占总造价比例

暂列金额

暂估价

材料暂估价

专业工程暂估价

计日工

总承包服务费

名     称

造        价

金额（元） 2平均指标（元/m ） 占总造价比例

脚手架费 4130.73 0.39 0.02%

模板及支架费

管道视频检测 18965.9 1.77 0.09%

施工围挡 260400 24.28 1.23%

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 51423.36 4.80 0.24%

施工排水、降水费 89134.39 8.31 0.42%

围堰、筑岛、便道、便桥、驳岸块石清理费、钢板桩 550704.06 51.35 2.60%

洞内施工的通风、供水、供所、供电、照明及通讯设施费

轨道交通工程路桥、市政基础设施施工监测、监控、保护费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人工（工日） 1.88 砼管（m） 0.069 中砂（t） 0.037 PE管（m） 0.178 

机械费（元） 201.03 2复合木模板（m ） 0.078 镀锌钢管（m） 0.233 砼模块（块） 0.342 

钢材（kg） 22.43 3透水砼（m ） 0.033 聚氯乙烯管（m） 0.919 侧石（m） 0.185 

石子（t） 0.21 水泥稳定碎石（t） 0.801 沥青砼（t） 0.114 平石（m） 0.100 

水泥（kg） 24.72 3商品砼（m ） 0.292 沥青砼(玄)(t) 0.087 CPVC管（m） 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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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发布及使用说明

为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 规范工程造价信息的采集、确定和发布工作，引

导建设各方合理使用材料价格信息，现将无锡市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信息发布和使用说明

如下:

1、建材信息价是经过多点采集、调查、分析、测算后完成，基本反映发布期内的材

料市场综合价格，包含材料自采购地运至施工现场或工地仓库发生的全部费用，由材料

原价、运杂费、运输损耗和采保费组成。建材信息价不属于政府定价，为非指令性价

格。

2、建材市场参考价是建材市场中由于品牌、产地、品质不同，价格差异较大，不宜

进行价格综合的材料，由生产商、供应商报价的信息。

3、建设工程计价时，应综合考虑项目特点及需求，结合市场实际合理确定材料价

格。在合同中自行约定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建材信息价和建材市场参考价。因使用建

材信息价和建材市场参考价不当造成的经济纠纷，由使用方自行协商解决。

4、材料由于分类不同，适用增值税率不同，具体按苏建函价[2019] 178号文附件中增

值税税率进行测算。

                                                                                             无锡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处

，

·材料价格·

关于商品混凝土销售增值税政策调整的提醒

根据《关于增值税法施行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6年第10号），自2026年1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以水泥为原料的商品混凝土，不

可再选择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应按13%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我

市自2026年2月起，商品混凝土信息价的增值税率由3%调整为13%。各有关单位应根据增值

税政策的变化情况，结合工程实际和市场行情，合理确定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及商品混

凝土购销价格。对因增值税政策变化导致影响的，双方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协商解决。

18



2026 年造价信息第 2 期 ·材料价格·

无锡市2026 年2 月份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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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价格取定为月加权平均。黄砂、石子价格及预制砂浆、商砼、沥青砼中砂、石骨料价格均为天然材料价格,非再

生材料。

2、市政材料信息价为到工地价（包含运费），运距已综合考虑。

3、泵送商品砼信息价中包含泵送费及泵送所需添加的外加剂费用,但防水、抗裂等功能性外加剂费用不包含。水下
3(抗渗)商品砼信息价在同等级商品砼信息价上增加含税价10元/m 。如地铁、隧道、高架工程对商砼原材料有特殊

要求的,需在合同中约定价格计取办法。

4、除税信息价为已扣除含税信息价中进项增值税后价格。

·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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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2026 年2 月份安装工程材料信息价

·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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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建材信息发布调整说明

依据苏建价站（2020）1号文件精神，对宜兴市建材价格信息发布工作作相应调整，

方案如下：

一、将原建材指导价更名为建材信息价

发布范围：有统一的产品规格、型号、标准，价格信息透明、渠道来源广的主要材

料。如：钢材、木材、水泥、砖石料、混凝土构件、商品混凝土、砂浆；安装类、市政类

主材等。

建材信息价不属于政府定价，仅作为编制工程概预算和工程结算的计价参考。是否

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建材信息价，由发承包双方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如果在宜兴市建材信息

价中没有发布的材料价格可以参考无锡市建材信息价或者参考宜兴市建材市场信息价格并

结合市场询价合理确定价格。

二、将原建材信息价更名为建材市场信息价

发布范围：因产品规格、型号、标准较多且不统一，导致市场上不同厂家、品牌、

档次产品价格差异较大，不宜以建材信息价形式发布的常用材料。如：装饰用建材：如墙

地砖、地板、油漆、涂料等；部分绿色建材、新型材料等。发布时标注厂家、品牌、规

格、型号，价格等信息。

建材市场信息价由建材厂商、供应商提供的市场销售价格，不代表实际成交价格水

平。

                                                                                     　　        宜兴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

                                                                                                              2022年5月20日

·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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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2026 年2月份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

·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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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建材信息价已综合考虑了材料的运杂费（含损耗）、供销部门手续费、采保费和包装费。其中运输距离按

15公里考虑，超过距离由买卖双方另议增加运费。

        2、本建材信息价是经市场收集、调查、分析整理而成，反映市场的价格情况，并非法定指令性，仅供各单位在工

程计价中参考。

        3、由于价格取定为1个月加权平均，所以与即时价格有一定差异，请及时关注市场波动情况。

        4、除以上发布的建材信息价外，其余材料按照无锡市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信息价计算。

·材料价格·

40



2026 年造价信息第 2 期

宜兴市2026年2 月份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价

·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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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材料按照无锡市造价管理部门信息价计算

·材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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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建筑工程常用起重机械 月份市场租赁参考价2

·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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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月份无锡市建筑工种人工成本信息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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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月至2026年 月主要建筑材料价格走势2 2

·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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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建筑工程常用施工机械、周转材料

市场租赁参考价格(2026年2月)

·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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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胜钢绞线 月份市场参考价格2

无锡市彩色沥青2026年 月份市场参考价格2

·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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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市场价格

（含税）

施工参考

企业

材料参考

品牌
备  注

1
渗水型EPDM

塑胶跑道
13mm红色 m² 265

云顶、恒荣、

康尔

格睿恩、

文明、森泰

蓝色增加30元/m²，
含人、材、机费用

2 混合型塑胶 13mm红色 m² 355
云顶、恒荣、

康尔

格睿恩、

文明、森泰

3 全塑型塑胶 13mm红色 m² 390
云顶、恒荣、

康尔

格睿恩、

文明、森泰

4 层压式EPDM塑胶
15mm

（8+7彩色）
m² 325

云顶、恒荣、

康尔

格睿恩、

文明、森泰
含人、材、机费用

5 硅PU 8mm m² 300
云顶、恒荣、

康尔

格睿恩、

文明、森泰
含人、材、机费用

6
足球场人造草坪

（平直单丝）
50mm m² 135

云顶、恒荣、

康尔

威腾、文明、

三叶

含 人 、 材 、 机 费

用；不含人造草坪

填充颗粒及缓冲垫
7

足球场人造草坪

（平直加茎单丝）
50mm m² 155

云顶、恒荣、

康尔

威腾、文明、

三叶

8
足球场人造草坪

（异形加茎单丝）
50mm m² 165

云顶、恒荣、

康尔

威腾、文明、

三叶

9 人造草坪填充颗粒 TPE Kg 14.5
云顶、恒荣、

康尔
瑞弗、泰辉 高聚物总量≥30%

10 人造草坪填充颗粒 EPDM Kg 10.5
云顶、恒荣、

康尔

飞能、淳鼎、

盛融
高聚物总量≥20%

11 缓冲垫 10mm m² 26
云顶、恒荣、

康尔
瑞弗

聚乙烯发泡普通

型：≥30Kg/m³

12 缓冲垫 10mm m² 56
云顶、恒荣、

康尔
瑞弗

聚乙烯发泡高密度

型:≥70Kg/m³

13 缓冲垫 10mm m² 98
云顶、恒荣、

康尔
绣林、格睿恩

W型三维缓冲垫、

全新聚丙烯高分子

材料、双面土工布

无锡市2026年2月份体育专业工程材料市场参考价格

备注：1、符合《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2018）及配套GB/T43564-2023、

             GB/T43565-2023、GB/T43566-2023规定；  2、增值税按9%计。  3、市场价格仅供参考。

·市场信息·

63


